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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同洲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深圳市同洲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通知于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１１

日以传真、电子邮件形式发出。 会议于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１７

日上午十时在深圳市南山区高新科技园北区彩虹科

技大厦六楼会议室召开，应参加会议董事

８

人，独立董事潘玲曼女士因公务出差委托独立董事郝珠江先生

代为表决，实际参加表决董事

８

人。 会议由董事长袁明先生主持。 本次会议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和《公司

章程》的规定。 会议以书面表决的方式，审议并通过了以下议案：

１

、《关于续聘深圳市鹏城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为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公司将继续聘用

深圳市鹏城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为

２０１２

年度审计机构，

２０１２

年度审计费用为

５５

万元，该议案还需提交

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公司独立董事发表意见如下：

经核查，公司继续聘任深圳市鹏城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为公司审计机构，聘用程序符合《公司章程》

的相关规定，该事务所具有证券、期货相关业务执业资格，能够独立胜任公司的审计工作，且在多年的审计

工作中能够坚持独立审计准则，审计意见真实、准确反映公司的实际情况，因此我们同意继续聘任深圳市鹏

城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为本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审计机构，并同意提交

２０１２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表决结果：

８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２

、《关于增补陈友先生为公司董事候选人的议案》；罗飞先生因个人原因于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２０

日辞去公司

董事职务，现提名陈友先生增补成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董事候选人（陈友先生简历请见附件），陈友先生担

任公司董事后，公司董事会中兼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以及由职工代表担任的董事人数总计没有超过公司董

事总数的二分之一。 该议案还需提交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公司独立董事郝珠江先生、潘玲曼女士、欧阳建国先生、钟廉先生对提名陈友先生增补成为公司董事候

选人发表了独立意见：董事候选人的提名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根据候选人的个人

简历，我们认为陈友先生符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任职资格的规定，能够胜任所聘岗位职责的要求，因此我们

同意提名陈友先生增补成为公司董事候选人，并同意提交

２０１２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表决结果：

８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３

、《关于成立境外合资公司的对外投资议案》；议案详情请参见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１８

日《证券时报》、《中国证

券报》及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公司

２０１２－０４８

号公告。 该议案还将提交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第四次临时

股东大会审议。

公司独立董事郝珠江先生、欧阳建国先生、钟廉先生对该次对外投资事项发表了独立意见：我们认真查

看了成立境外合资公司的可行性分析报告，了解了具体的相关情况，认为该项投资对将来提高公司业绩，提

高产品的市场占用率和扩大海外市场都有积极意义，另外，公司的合作方都具备一定的良好资源能与公司

进行合作互补，公司成立境外合资公司是出于公司业务发展的实际需要，经过审慎决策后，履行了必要的审

批程序，符合中国证监会、深圳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其他股东合法权益的情形，因此，

我们一致同意《关于成立境外合资公司的对外投资议案》。 由于该项投资金额较大，又存在一定的海外市场

风险，鉴于审慎原则，该议案还将提交

２０１２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进行审议。

公司独立董事潘玲曼女士对该次对外投资事项发表了独立意见：经过认真阅读《关于成立境外合资公

司的对外投资议案》的议案资料，由于对目前国际投资风险判断没有足够的把握，特别是鉴于亚太地区因海

域争端存在一定的不可控制的风险因素，会不会殃及到被投资国家，无法预控。又由于同洲电子国内经营处

在转型和稳定发展阶段，公司的现金流并不是非常的充足，而本次投资金额为

１５００

万美元，接近一个亿的

人民币，国内利润的形成很难抵御本议案国际投资的风险。综上所述，由于本人对风险的判断存在一定的不

确定性，对此议案发表弃权的独立意见。

表决结果：

７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１

票弃权

４

、《关于召开

２０１２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公司拟定于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１１

日（星期一）上午十时召开

２０１２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 会议审议事项请

参见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１８

日《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公司

２０１２－０４９

号公告。

表决结果：

８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特此公告

深圳市同洲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１７

日

附件一：陈友先生简介

陈友先生，男，生于

１９６４

年

１

月，中国国籍，无境外居留权，工学硕士、

ＭＢＡ

。

１９９３

年

１

月

－１９９７

年

１２

月担任深圳天源迪科计算机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１９９８

年

１

月

－２００１

年

３

月担任深圳天源迪科计算机有限公

司董事、总经理；

２００７

年

４

月至今担任深圳天源迪科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总经理。 陈友先生目前

未持有公司股份，与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关联关系，未受到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

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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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同洲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成立境外合资公司的对外投资公告

●

重要内容提示：

１

、深圳市同洲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同洲电子”）、远景国际有限公司（英文名

Ａｌｐｈａ

Ｖｉｓｉｏｎ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Ｌｉｍｉｔｅｄ

， 以下简称 “远景国际”） 以及国际传媒控股有限公司 （英文名

Ｍａｉｎ Ｇｌｏｂａｌ

Ｈｏｌｄｉｎｇｓ Ｌｔｄ

，

．

以下简称“国际传媒”）三方将共同投资成立一家合资公司，其名称为国际通信传媒有限公司

（英文名：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 Ｍｅｄｉａ Ｃｏ．

，

Ｌｉｍｉｔｅｄ

），该公司将致力于在柬埔寨境内进行以有线数字

电视网、电信网及宽带互联网为基础的相关业务开发、建设、运营及投资。

２

、资金来源：各投资方以自有资金现金出资。

３

、本次交易未构成关联交易，也不涉及重大资产重组。

●

风险提示：

１

、国通传媒是境外合资公司，本次投资行为需经深圳发改委、深圳科工贸信委和国家外汇管理局深圳

分局等相关审批部门进行审批，是否顺利通过审批存在不确定性。

２

、公司所投资的公司将在柬埔寨经营业务，地处东盟地区，公司在当地进行业务有可能受国际关系、经

营政策及市场因素的不确定性影响。

３

、合资公司将于巴戎电视台进行紧密合作，合资公司将得到经营电视频道、宽带接入、移动电视、有线

数字电视、

ＩＰＴＶ

、无线地面数字电视等业务的经营牌照和经营授权，但该授权事宜仅是公司前期商议事项，

授权事宜还有待合作各方进一步落实。合资公司在柬埔寨经营相关视讯业务是否能获得当地相关资质牌照

存在不确定性。

４

、合资公司计划将在英属维尔京群岛进行注册，注册事宜受当地审批部门进行审批，是否顺利通过审

批存在不确定性。

５

、未来公司预计将为合资公司提供视讯终端产品和端到端技术解决方案，但销售金额及销售收入对未

来公司的业绩的影响存在不确定性。

６

、公司将根据具体情况进一步补充披露本次对外投资事宜的相关内容。

一、对外投资概述及背景

（一）对外投资内容

同洲电子、远景国际和国际传媒将共同投资成立合资公司国际通信传媒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通传

媒”）。 远景国际拟出资

２

，

０００

万美元，拥有合资公司

４０％

的股权，国际传媒拟出资

１

，

５００

万美元，拥有合资

公司

３０％

的股份，公司拟出资

１

，

５００

万美元，拥有合资公司

３０％

的股份。 合资公司的主营业务将为：在柬埔

寨境内以有线数字电视网、电信网及宽带互联网三网融合的综合信息运营平台为基础的投资、建设和运营，

公司注册地将在英属维尔京群岛，注册资金为

５

，

０００

万美元。

该投资事项经公司董事会和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公司、远景国际及国际传媒将签署三方《股权投资协

议》，该协议内容将于签订后

２

个交易日内再行对外公布。

（二）对外投资的合作背景

１

、合作三方的基本情况

远景国际的控股股东为中国

－

东盟投资合作基金，系经中国国务院批准的离岸私募股权基金，主要投资

于东盟地区的基础设施、能源和自然资源等领域，为中国及东盟地区的优秀企业提供资本支持。

国际传媒的控股股东为

ＵＴ

国际有限公司，系专业在通信领域进行投资的公司，自

２００７

年起就开始投

资兴建柬埔寨全国骨干光纤网络，一期建设工程已经完成

６０００

多个光节点建设，其在柬埔寨的通信业务领

域有着良好的渠道资源。

合资公司国通传媒成立之后将与柬埔寨巴戎电视台进行合作，以先进的技术、完善的服务，建设柬埔寨

数字电视总前端中心机房及业务集成中心，集成标清、高清、立体数字电视、互动点播、家庭娱乐、网络电话、

视频通讯、智能家居等业务功能以提供个性化的用户服务。 未来，公司将为合资公司提供视讯终端产品、前

端系统及技术解决方案、专业产品开发服务以及核心技术人才的输出，利用公司自身具备的技术和管理资

源与合作方远景国际和国际传媒在柬埔寨进行视讯业务领域的深度合作。

２

、公司对该项投资的市场分析

公司近年持续推进战略转型，已经开发出体系完整的数字视讯业务端到端解决方案，产品线得到了充

分的扩展，公司的终端产品和解决方案已经被国内外数字视讯行业高度认可。 公司已经在国内投资参股了

哈尔滨、齐齐哈尔有线数字电视运营企业，为公司的各类业务提供了良好的市场拓展平台，极大带动了公司

产品、技术、服务在当地市场的应用，在为公司带来良好的销售业绩的同时，也极大促进了公司产品和技术

的完善和提升。 因此，投资参股网络运营商，为公司的转型提供了良好的商业模型，也促进了公司“硬件

＋

服

务

＋

内容

＋

渠道”垂直产业整合运营的新型经营业态的发展，为公司广泛参与国内外市场竞争，提升公司核心

竞争力起到了重要作用，持续投资参股国内外数字视讯网络运营商，参与网络运营服务已经成为公司转型

后的重要市场目标。

柬埔寨近年国民经济发展取得了长足进步，经济基础得到了根本改善，人民生活水平快速提高，信息产

业和文化产业发展迅猛。而其国内电信宽带网络、有线电视网络和数字电视业务已从无到有开始快速发展，

而且发展目标将直接与国际水平接轨，公司将与合作方一起，将公司领先的“三网融合”端到端解决方案应

用到柬埔寨，使用其信息网络的承载能力和业务拓展达到国际先进水平，其市场空间十分巨大，而柬埔寨

“三网融合”项目的成功将对东南亚市场起到示范作用。另外，柬埔寨人口居住相对集中，其地势绝大多数为

平原地貌，网络施工难度较小，网络承载效率很高，信息网络投资建设周期短、回报率高，是良好的信息网络

投资区域。

拟将成立的合资公司国通传媒将与柬埔寨巴戎电视台展开紧密合作，共同经营相关业务，巴戎电视台

是柬埔寨目前最大的电视台，通过与其合作，合资公司将得到经营电视频道、宽带接入、移动电视、有线数字

电视、

ＩＰＴＶ

、无线地面数字电视等业务的经营牌照和经营授权。 综合评估该项目，其市场广度与经营空间均

远高于公司在国内投资运营项目，投资收益可观。该项目也将大幅度带动公司产品在柬埔寨市场的销售。该

项目对公司的战略转型和实现“硬件

＋

服务

＋

内容

＋

渠道”商业模式转变有着重大战略意义。

目前，柬埔寨与该项投资相关的业务开展正处于建设启动阶段，公司在后续签订的《股权投资协议》中

会确定将在相关的项目建设运营中，由公司提供解决方案、设备、技术和服务，预计未来三年将给公司的前

端、机顶盒、一体机等产品带来

２

亿美元左右的销售收入，带来十分可观的销售利润，并将在未来带动基于

三网融合的内容产品、增值业务产品的出口，为控制项目风险，公司将向合资公司及其运营项目派出副董事

长和首席技术官，以保证公司技术和产品在柬埔寨的完整运用。 该投资项目所涉及到的在柬埔寨的网络运

营商，将会是该国内最大的综合网络运营企业，其盈利预计将不低于同等规模的国际同行业企业，该项目的

预计投资收益率将不低于国际同行业的投资收益率。

（三）审议程序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１７

日上午公司分别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和监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对 《关于成

立境外合资公司的对外投资的议案》进行审议，并分别以

７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１

票弃权和

３

票同意，

０

票反

对，

０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得以通过。

独立董事潘玲曼女士认为该项投资涉及境外投资，目前国际投资风险判断没有足够的把握，特别是鉴

于亚太地区因海域争端存在一定的不可控制的风险因素，其本人对风险的判断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因此

对《关于成立境外合资公司的对外投资的议案》投了弃权一票。

（四）该次投资事项还将提交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进行审议。

（五）本次对外投资不构成关联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二、交易对方介绍

（

１

）协议对方一：远景国际

单位名称：

Ａｌｐｈａ Ｖｉｓｉｏｎ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Ｌｉｍｉｔｅｄ

住所：

Ｐ．Ｏ． Ｂｏｘ ９５７

，

Ｏｆｆｓｈｏｒｅ Ｉｎｃｏｒｐｏｒａｔｉｏｎｓ Ｃｅｎｔｒｅ

，

Ｒｏａｄ Ｔｏｗｎ

，

Ｔｏｒｔｏｌａ

，

Ｂｒｉｔｉｓｈ Ｖｉｒｇｉｎ Ｉｓｌａｎｄｓ

企业类型：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

２０００

万美元

主营业务：对通信传媒领域的相关业务进行投资

股东情况：

中国

－

东盟投资合作基金（英文名：

Ｃｈｉｎａ－ＡＳＥＡＮ 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 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 Ｆｕｎｄ Ｌ．Ｐ．

）拥有其

１００％

股份，

中国

－

东盟投资合作基金是温家宝总理于

２００９

年在博鳌亚洲论坛上宣布成立的离岸私募股权基金。经中国

政府国务院批准，基金于

２０１０

年初开始运作，主要投资于东盟地区的基础设施、能源和自然资源等领域，为

中国及东盟地区的优秀企业提供资本支持。

远景国际与公司及公司前十名股东在产权、业务、资产、债权债务、人员等方面不存在关联关系以及其

他可能造成公司对其利益倾斜的其他关系。

（

２

）协议对方二：国际传媒

单位名称：

Ｍａｉｎ Ｇｌｏｂａｌ Ｈｏｌｄｉｎｇｓ Ｌｔｄ．

住所：

ＯＭＣ Ｃｈａｍｂｅｒｓ

，

Ｗｉｃｋｈａｍｓ Ｃａｙ １

，

Ｒｏａｄ Ｔｏｗｎ Ｔｏｒｔｏｌａ

，

Ｂｒｉｔｉｓｈ Ｖｉｒｇｉｎ Ｉｓｌａｎｄｓ

企业类型：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

１５００

万美元

主营业务：对通信传媒领域的相关业务进行投资

股东情况：

ＵＴ

国际有限公司（英文名：

ＵＴ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 Ｇｒｏｕｐ Ｃｏｍｐａｎｙ Ｌｉｍｉｔｅｄ

）拥有其

１００％

股权。

ＵＴ

国际有限公司通过其子公司自

２００７

年起就开始投资兴建柬埔寨全国骨干光纤网络，一期建设工程

已经完成

６０００

多个光节点建设。

国际控股与公司及公司前十名股东在产权、业务、资产、债权债务、人员等方面不存在关联关系以及其

他可能造成公司对其利益倾斜的其他关系。

三、投资标的的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暂名）：国际通信传媒有限公司（英文名：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 Ｍｅｄｉａ Ｃｏ．

，

Ｌｉｍｉｔｅｄ

设立地址：

ＯＭＣ Ｃｈａｍｂｅｒｓ

，

Ｗｉｃｋｈａｍｓ Ｃａｙ １

，

Ｒｏａｄ Ｔｏｗｎ Ｔｏｒｔｏｌａ

，

Ｂｒｉｔｉｓｈ Ｖｉｒｇｉｎ Ｉｓｌａｎｄｓ

公司性质：股份有限公司

投资金额：

５０００

万美元。

经营年限：永续经营

主营业务：在柬埔寨境内以有线数字电视网、电信运营网及宽带互联网三网融合的综合信息运营平台

为基础的投资、建设和运营，

股东情况：同洲电子、远景国际和国际传媒均以自有资金进行现金出资，出资比例及金额如下：

单位：美元

投资标的名称 股东构成 股东投入金额 股份比例

国通传媒

同洲电子

３０％ １

，

５００

万

远景国际

４０％ ２

，

０００

万

国际传媒

３０％ １

，

５００

万

合计

１００％ ５

，

０００

万

上述信息，以相关主管机关最终核准内容为准。

四、对外投资合同

该投资事项经公司董事会和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公司、远景国际及国际传媒将签署三方《股权投资协

议》，该协议内容将于签订后

２

个交易日内再行对外公布。

五、对外投资的目的、存在的风险和对公司的影响

１

、对外投资的目的和影响

公司经过审慎决策认为柬埔寨目前数字电视业务正处于起步发展期，其市场空间巨大，公司对合资公

司进行投资将分享一定的投资收益。 同时，远景国际和国际传媒分别具备中国政府的政策支持和柬埔寨通

信领域的渠道资源，公司与其在柬埔寨进行通信领域的深度合作，有利于开拓又一海外市场，提高市场占有

率及竞争力。

另一方面，公司作为国内专业的视讯业务设备提供商，将为新设立的合资公司提供技术方案及相关的

视讯业务前端和终端产品，这将为公司未来提高营业收入，提高公司业绩有着积极影响。

２

、对外投资存在的风险

公司首次在境外设立合资公司，存在境外的市场、政策及经营管理等不确定因素的影响。

五、备查文件

１

、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决议

２

、第四届监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决议

３

、独立董事意见

特此公告

深圳市同洲电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１７

日

股票简称：同洲电子 股票代码：

００２０５２

编号：

２０１２

—

０４９

深圳市同洲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二

○

一二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通知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深圳市同洲电子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

２０１２

年

０５

月

１７

日召开， 会议作出了关

于召开

２０１２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的决议。 具体事项如下：

一、召开临时股东大会的基本情况

（一）会议召开时间：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１１

日（星期一）上午十时

（二）现场会议召开地点：深圳市南山区高新科技园北区彩虹科技大厦六楼会议室

（三）会议召开方式：现场会议。

（四）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五）股权登记日：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７

日（星期四）

（六） 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

票上市规则》、《公司章程》等规定。

（七）会议出席对象：

１

、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７

日（星期四）下午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

公司股东。全体股东均有权出席股东大会，并可以以书面形式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和参加表决，该股东代理

人不必是公司的股东；

２

、 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３

、 公司聘请的律师。

二、本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事项

议案一、《关于续聘深圳市鹏城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为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议案二、《关于增补陈友先生为公司董事候选人的议案》

议案三、《关于成立境外合资公司的对外投资议案》

上述议案内容详见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１８

日刊登 《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 及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

ｃｎ

）上的深圳市同洲电子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决议公告。

三、本次临时股东大会登记方法

１

、欲出席会议的股东及委托代理人于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８

日

９

：

００

—

１７

：

００

到深圳市南山区高新科技园北区

彩虹科技大厦六楼公司董事会秘书办公室办理出席会议登记手续，异地股东可以传真或信函的方式于上述

时间登记，传真或信函以抵达本公司的时间为准。

２

、法人股东凭股权证书或股票账户卡、法人代表授权委托书和营业执照复印件登记。

３

、个人股东凭股票账户卡及本人身份证登记；委托代理人凭本人身份证、授权委托书、委托人股票账户

卡和身份证登记。

４

、登记地点：深圳市南山区高新科技园北区彩虹科技大厦六楼公司董事会秘书办公室。

四、本次临时股东大会其他事项

１

、本次临时股东大会会期半天，参加会议的股东食宿、交通等费用自理。

２

、会议联系方式

联系地址：深圳市南山区高新科技园北区彩虹科技大厦六楼

电话：

０７５５

—

２６９９９２９９／２６５２５０９９

传真：

０７５５－２６７２２６６

邮编：

５１８０５７

联系人：董事会秘书 叶欣

特此公告。

深圳市同洲电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１７

日

附件一：

授权委托书

兹委托 先生（女士）代表本人（本公司）出席深圳市同洲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四次临

时股东大会，并按以下意向代为行使表决权。

委托股东姓名及签章：

身份证或营业执照号码：

委托股东持有股数： 委托人股票账号：

受托人签名： 受委托人身份证号码：

委托日期： 委托有效期：

委托人对会议审议议案表决如下（请在相应的表决意见项下划“

√

”）：

议案内容 赞成 反对 弃权

议案一、《关于续聘深圳市鹏城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为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审计机

构的议案》；

议案二、《关于增补陈友先生为公司董事候选人的议案》

议案三、《关于成立境外合资公司的对外投资议案》

注：

１

、委托人或委托单位，请在委托书中对应的表决意见栏目：“赞成”“反对”“弃权”明确选择一项表决；

２

、同一议案表决意见重复无效；

附件二：

回 执

截至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７

日，我单位（个人）持有深圳市同洲电子股份有限公司股票 股，拟参

加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

出席人姓名：

股东账户：

股东名称：（签章）

注：授权委托书和回执剪报、复印或按照以上格式自制均有效；单位委托须加盖单位公章。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０５２

证券简称：同洲电子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５０

深圳市同洲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监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公告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

深圳市同洲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监事会于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１１

日以传真、电子邮件及书面

送达等方式发出了召开第四届监事会第十七次会议的通知，于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１７

日上午十一时在深圳市南山

区高新科技园北区彩虹科技大厦六楼会议室以现场表决的方式召开， 监事会主席刘一平先生主持会议，会

议应参加会议监事

３

名，实际参加会议监事

３

名，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的规定。 会议

以书面表决的方式，审议并通过了以下议案：

１

、《关于继续聘任深圳市鹏城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的议案》；

公司将继续聘用深圳市鹏城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为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审计机构，

２０１１

年度审计费用为

５５

万元，该议案还需提交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表决结果：

３

票赞成，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特此公告。

深圳市同洲电子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１７

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０８９

证券简称：新海宜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１８

苏州新海宜通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苏州新海宜通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

２０１１

度权益分派方案已获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２７

日召开的

２０１１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现将权益分派事宜公告如下

一、权益分派方案

本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权益分派方案为： 以公司现有总股本

３５２

，

８８８

，

８００

股为基数， 向全体股东每

１０

股派

１．００

元人民币现金（含税；扣税后，个人、证券投资基金、

ＱＦＩＩ

、

ＲＱＦＩＩ

实际每

１０

股派

０．９０

元；对于

ＱＦＩＩ

、

ＲＱＦＩＩ

外的其他非居民企业，本公司未代扣代缴所得税，由纳税人在所得发生地缴纳）；同时，以资本公积金向全体

股东每

１０

股转增

２

股。

分红前本公司总股本为

３５２

，

８８８

，

８００

股，分红后总股本增至

４２３

，

４６６

，

５６０

股。

二、股权登记日与除权除息日

本次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为：

２０１２

年

０５

月

２４

日，除权除息日为：

２０１２

年

０５

月

２５

日。

三、权益分派对象

本次分派对象为：

２０１２

年

０５

月

２４

日下午深圳证券交易所收市后， 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

深圳分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

四、权益分派方法

１

、本次所送（转）股于

２０１２

年

０５

月

２５

日直接记入股东证券账户。

２

、 本公司此次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派的现金红利将于

２０１２

年

０５

月

２５

日通过股东托管证券公

司（或其他托管机构）直接划入其资金账户。

３

、以下

Ａ

股股份的现金红利由本公司自行派发：

序号 股东账号 股东名称

１ ００＊＊＊＊＊０５２

张亦斌

２ ００＊＊＊＊＊０５３

马玲芝

五、本次所送（转）的无限售流通股的起始交易日为

２０１２

年

０５

月

２５

日。

六、股份变动情况表

单位：股

资本公积金转

增股本

本次变动后

数量 比例 数量 比例

一、有限售条件股份

９５

，

３２７

，

８５５ ２７．０１％ １９

，

０６５

，

５７１ １１４

，

３９３

，

４２６ ２７．０１％

１

、国家持股

２

、国有法人持股

３

、其他内资持股

４

、外资持股

５

、高管股份

９５

，

３２７

，

８５５ ２７．０１％ １９

，

０６５

，

５７１ １１４

，

３９３

，

４２６ ２７．０１％

二、无限售条件股份

２５７

，

５６０

，

９４５ ７２．９９％ ５１

，

５１２

，

１８９ ３０９

，

０７３

，

１３４ ７２．９９％

１

、人民币普通股

２

、境内上市的外资股

３

、境外上市的外资股

４

、其他

三、股份总数

３５２

，

８８８

，

８００ １００．００％ ４２３

，

４６６

，

５６０ １００．００％

七、本次实施送（转）股后，按新股本

４２３

，

４６６

，

５６０

股摊薄计算，

２０１１

年度，每股净收益为

０．４３

元。

八、咨询机构

咨询地址：苏州工业园区泾茂路

１６８

号新海宜科技园董事会办公室

咨询联系人：徐磊

咨询电话：

０５１２－６７６０６６６６－８６３８

传真电话：

０５１２－６７２６００２１

九、备查文件

苏州新海宜通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股东大会会议决议及公告。

特此公告。

苏州新海宜通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二年五月十八日

股票代码：

００２０１０

股票简称：传化股份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２８

浙江传化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负连带责任。

浙江传化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本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权益分派方案已获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１７

日召开的

２０１１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现将权益分派事宜公告如下：

一、权益分派方案

本公司

２０１１

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为：以公司现有总股本

４８７

，

９８０

，

０００

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１０

股派

０．５０

元人民币现金（含税；扣税后，个人、证券投资基金、

ＱＦＩＩ

、

ＲＱＦＩＩ

实际每

１０

股派

０．４５

元；对于

ＱＦＩＩ

、

ＲＱＦＩＩ

外的其他非居民企业，本公司未代扣代缴所得税，由纳税人在所得发生地缴纳）。

二、股权登记日与除权除息日

本次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为：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２４

日，除权除息日为：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２５

日。

三、权益分派对象

本次分派对象为：截止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２４

日下午深圳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

司深圳分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

四、权益分派方法

１

、本公司此次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派的现金红利将于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２５

日通过股东托管证券公司

（或其他托管机构）直接划入其资金账户。

２

、以下

Ａ

股股份的现金红利由本公司自行派发：

序号 股东账号 股东名称

１ ０８＊＊＊＊＊５１８

传化集团有限公司

２ ０１＊＊＊＊＊０６４

徐冠巨

３ ０１＊＊＊＊＊１０８

徐观宝

五、咨询机构

１

、咨询地址：杭州市萧山经济技术开发区

２

、咨询联系人：章八一先生、祝盈小姐

３

、咨询电话：

０５７１－８２８７２９９１

４

、传真电话：

０５７１－８２８７１８５８

、

８３７８２０７０

特此公告。

浙江传化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１８

日

信息披露

Disclosure

C8

2012

年

5

月

18

日 星期五

股票代码：

601258

股票简称：庞大集团 公告编号：

2012-020

债券代码：

122126

债券简称：

11

庞大

02

庞大汽贸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参加

2011

年度业绩网上说明会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为进一步做好投资者关系管理工作，加强与广大投资者的沟通，公司将于

2012

年

5

月

23

日下午

15:00-

17:30

在

"

河北上市公司投资者关系互动平台

"

（

http://chinairm.p5w.net/dqhd/hebei/

）参加由中国证监会河北监

管局与深圳证券信息有限公司联合举办的河北省辖区内上市公司

"2011

年度业绩网上说明会

"

活动。 届时，

公司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将出席本次业绩说明会，与投资者进行互动交流，欢迎投资者参与本次说明会。

特此公告。

庞大汽贸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2

年

5

月

17

日

证券代码：

002298

证券简称：鑫龙电器 编号：

2012-022

安徽鑫龙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非公开发行股票申请获得

中国证监会核准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安徽鑫龙电器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于

2012

年

5

月

17

日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以下简称

"

中国证监会

"

）《关于核准安徽鑫龙电器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证监许可

[2012]648

号），批复主要内容如下：

一、核准公司非公开发行不超过

8,000

万股新股。

二、本次发行股票应严格按照报送中国证监会的申请文件实施。

三、本批复自核准发行之日起

6

个月内有效。

四、本批复自核准发行之日起至本次股票发行结束前

,

公司如发生重大事项

,

应及时报告中国证监会

并按有关规定处理。

公司董事会将根据上述核准文件的要求和公司股东大会的授权尽快办理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相关

事宜。 本次非公开发行的保荐人为华林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保荐代表人为龚寒汀、乔绪升。

本次发行的联系人及联系方式如下：

1

、发行人：安徽鑫龙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联系人：汪宇、朱文

电话：

0553-5772627

传真：

0553-5772865

邮箱：

Xinlongdsb@126.com

2

、保荐人（主承销商）：华林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联系人：华林证券资本市场部

电话

: 0755-23613753

传真：

0755-82707983

、

23613736

特此公告

安徽鑫龙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

O

一二年五月十七日

证券代码：

002267

证券简称：陕天然气 公告编号：

2012-022

陕西省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

2011

年年度股东大会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重要提示：

1

、本次股东大会无否决提案的情况；

2

、本次股东大会无修改提案的情况；

3

、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方式召开。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陕西省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

2011

年年度股东大会于

2012

年

5

月

17

日上午

9

：

00

在公司

16

楼会议

室召开，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共计

7

名、股东代表共计

6

人（沈涛先生分别代表陕西省投资集团（有

限） 公司和陕西秦龙电力股份有限公司行使表决权）， 代表公司

398,600,035

股份， 占公司股本总额的

78.40%

，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会议由公司董事长袁小宁先生主持。 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代表有：陕西省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副总经

理、陕西秦龙电力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沈涛先生；西部信托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张荣超先生；澳门华山创业

国际经济技术合作与贸易有限公司董事长刘勇力先生； 陕西华山创业科技开发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任旭

东先生；董事、董事会秘书梁倩女士（被授权代表挪威中央银行行使表决权，持股数量为：

46,200

股）；股东

代表卢叶先生（被授权代表沈燕萍女士行使表决权，持股数量为：

3,000

股）。 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

人员参加了会议。 北京市奋迅律师事务所律师出席本次会议进行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本次股东大会按照会议议程，采用记名投票表决方式，审议了相关议案，并作出如下决议：

(

一

)

会议审议通过《

2011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该议案的表决结果为：赞成票

398,600,035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反对票

0

股；弃

权票

0

股。

(

二

)

会议审议通过《

2011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该议案的表决结果为：赞成票

398,600,035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反对票

0

股；弃

权票

0

股。

(

三

)

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审议

<2011

年年度报告及摘要

>

的议案》

该议案的表决结果为：赞成票

398,600,035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反对票

0

股；弃

权票

0

股。

(

四

)

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审议

<2011

年度生产经营计划及固定资产投资计划完成情况

>

的议案》

该议案的表决结果为：赞成票

398,600,035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反对票

0

股；弃

权票

0

股。

(

五

)

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审议

<2011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

的议案》

该议案的表决结果为：赞成票

398,600,035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反对票

0

股；弃

权票

0

股。

(

六

)

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审议

<2011

年度分红方案

>

的议案》

该议案的表决结果为：赞成票

398,600,035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反对票

0

股；弃

权票

0

股。

(

七

)

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审议

<2012

年度生产经营及固定资产投资计划

>

的议案》

该议案的表决结果为：赞成票

398,600,035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反对票

0

股；弃

权票

0

股。

(

八

)

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审议

<2012

年度财务预算

>

的议案》

该议案的表决结果为：赞成票

398,600,035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反对票

0

股；弃

权票

0

股。

(

九

)

会议审议通过《关于聘请

2012

年审计机构的议案》

该议案的表决结果为：赞成票

398,600,035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反对票

0

股；弃

权票

0

股。

(

十

)

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公司

2012

年与咸阳新科能源有限公司关联交易的议案》

该议案的表决结果为：赞成票

398,600,035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反对票

0

股；弃

权票

0

股。

(

十一

)

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审议

<

将节余募集资金永久转为流动资金

>

的议案》

该议案的表决结果为：赞成票

398,600,035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反对票

0

股；弃

权票

0

股。

(

十二

)

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制定

<

陕西省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股东大会网络投票实施细则

>

的议案》

该议案的表决结果为：赞成票

398,600,035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反对票

0

股；弃

权票

0

股。

三、律师见证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经北京市奋迅律师事务所律师现场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

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会

议的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本次股东大会形成的决议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

经出席会议董事签字确认的股东大会决议；

2.

律师对本次股东大会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陕西省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

○

一二年五月十七日

证券代码：

600705

证券简称：

S*ST

北亚 公告编号：临

2012-014

北亚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重大资产重组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

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公司重大资产重组事项已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

"

中国证监会

"

）审核通过并批复核准，

相关进展情况公司已及时作了信息披露（见

2012

年

2

月

15

日公告临

2012-008

号、

2012

年

2

月

27

日公告临

2012-009

号、

2012

年

3

月

21

日公告临

2012-011

号、

2012

年

4

月

23

日公告临

2012-013

号）。

公司董事会及重组方正在按照中国证监会批复核准文件的要求， 积极推进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及恢复上

市工作。 截至目前，公司重组和股改方案实施工作正在有序推进过程中，本次重组置入资产中航投资控股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

"

中航投资

"

）

100%

股权已完成工商变更登记手续，中国航空工业集团公司（以下简称

"

中航

工业

"

）持有的中航投资

100%

股权已经变更登记至本公司名下；本次重组置出资产之一铁岭北亚药用油有限

公司

100%

股权已完成工商变更登记手续， 本公司持有的铁岭北亚药用油有限公司

100%

股权已变更登记至

中航工业名下；本次重组置出资产之一北京爱华宾馆有限公司

100%

股权已完成工商变更登记手续，本公司

持有的北京爱华宾馆有限公司

100%

股权已变更登记至中航工业名下；本次重组置出资产之一黑龙江省宇华

担保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33.33%

股权已完成工商变更登记手续，本公司持有的黑龙江省宇华担保投资股份有

限公司

33.33%

股权已变更登记至中航工业名下。

公司将根据工作的进展情况，依据相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北亚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

O

一二年五月十七日

证券代码：

600089

证券简称：特变电工 公告编号：临

2012-025

特变电工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

2012

年度第一期中期票据

发行情况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2011

年

9

月

9

日，中国银行间市场交易商协会接受了公司

19

亿元中期票据注册。

2012

年

5

月

15

日，公司发行了

2012

年度第一期中期票据（简称：

12

特变

MTN1

，代码：

1282155

），实

际发行总额为

7

亿元人民币，期限

5

年，每张面值为人民币

100

元，票面利率为

5.37%

，计息方式为固定

利息。

2012

年

5

月

16

日，资金已全部到账。

特此公告。

特变电工股份有限公司

2012

年

5

月

17

日

股票代码：

000017

、

200017

股票简称：

*ST

中华

A

、

*ST

中华

B

公告编号：

2012-015

深圳中华自行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临时）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深圳中华自行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临时）会议于

2012

年

5

月

17

日以通讯

表决方式召开，应参加表决董事

11

人，实际参与表决董事

11

人。 会议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一、董事经过认真讨论，审议并通过了《关于聘任孙龙龙先生为公司董事会秘书的议案》：同意聘任孙

龙龙先生为公司董事会秘书，任期与第八届董事会同期。 孙龙龙先生情况简介和联系方式附后。

表决结果：赞成

11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二、独立董事张鑫淼女士、崔军先生、陈叔军先生、李冰女士对公司聘任董事会秘书事项发表了独立意

见，同意上述议案。

特此公告

深圳中华自行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2

年

5

月

17

日

附：

1

、孙龙龙先生情况简介

孙龙龙先生，

1973

年出生，

1995

年毕业于上海财经大学，本科学历，经济学学士学位。 先后在深圳市琼

胶工业公司、深圳太阳管道有限公司从事财务工作，

1999

年

5

月起入职本公司，先后任职财务部副经理、综

合管理部经理、企管部经理，现任职财务部经理。

孙龙龙先生未持有深圳中华自行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股份；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其他相关部门及证券交

易所的处罚；符合《公司法》等法律法规规定的高级管理人员的任职条件。

2

、孙龙龙先生联系方式：

电话：

0755-28181666

传真：

0755-28181009

电子邮箱：

dmc@szcbc.com

股票代码：

002403

股票简称：爱仕达 公告编号：

2012-024

浙江爱仕达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2011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本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重要提示：

1

、本次股东大会无增加、变更、否决提案的情况。

2

、公司董事会于

2012

年

4

月

24

日在《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及公司指定信息披露网站

http://www.

cninfo.com.cn

上公告了召开本次股东大会的会议通知和审议事项。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1

、会议召开时间：

2012

年

5

月

17

日（星期四）上午

9:00

2

、会议召开地点：浙江温岭市经济开发区科技路

2

号公司八楼会议室。

3

、会议方式：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方式召开。

4

、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

、会议主持人：公司董事陈灵巧女士

6

、本次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7

、会议出席情况：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共计

13

人，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数额

139,016,200

股，占公司总股份数的

57.92%

。

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出席了会议，锦天城律师事务所律师列席了本次股东大会进行见证，

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二、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按照会议议程审议了议案，并采用现场记名投票的方式进行了表决。

审议表决结果如下：

1

、审议通过《

2011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

139,016,200

股同意， 占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

0

股反对， 占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

0

股弃权，占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

2

、审议通过《

2011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

139,016,200

股同意， 占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

0

股反对， 占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

0

股弃权，占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

3

、审议通过《

2011

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

表决结果：

139,016,200

股同意， 占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

0

股反对， 占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

0

股弃权，占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

4

、审议通过《

2011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表决结果：

139,016,200

股同意， 占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

0

股反对， 占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

0

股弃权，占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

5

、审议通过《关于

2011

年度利润分配的议案》

表决结果：

139,016,200

股同意， 占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

0

股反对， 占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

0

股弃权，占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

6

、审议通过《关于

2012

年度公司及子公司综合授信计划的议案》

表决结果：

139,016,200

股同意， 占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

0

股反对， 占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

0

股弃权，占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

7

、审议通过《关于聘请公司

2012

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表决结果：

139,016,200

股同意， 占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

0

股反对， 占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

0

股弃权，占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

三、独立董事述职情况

在本次股东大会上，独立董事蓝发钦先生代表全体独立董事向股东大会提交了《独立董事

2011

年度述

职报告》。 该报告对

2011

年度公司独立董事出席董事会及股东大会次数及投票情况、发表独立意见、日常工

作及保护社会公众股东合法权益等履职情况进行了报告。《独立董事

2011

年度述职报告》全文详见指定信息

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上海市锦天城律师事务所钱伟、金海燕律师到会见证本次股东大会，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认为：公司本

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资格及表决程序等事宜，均符合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有关

规定。 会议所通过的决议均合法有效。

五、会议备查文件

1

、公司

2011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

、锦天城律师事务所关于本次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浙江爱仕达电器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二年五月十八日

证券代码：

002425

证券简称：凯撒股份 公告编号：

2012-018

凯撒（中国）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到期归还暂时补充流动资金

的募集资金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公司于

2011

年

11

月

19

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继续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

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同意公司使用

5000

万元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占募集资金净额

的

8.96%

，使用期限为董事会批准之日起

6

个月内，即

2011

年

11

月

20

日

~2012

年

5

月

19

日，到期后及时归

还到募集资金专用账户。 详细内容见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日报》和巨潮

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的《关于继续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公告》（公告编号：

2011-057

）。

截止

2012

年

5

月

16

日

,

公司将上述资金全部归还并转入公司募集资金专用账户，并已将上述募集资金

的归还情况通知了保荐机构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及保荐代表人。

特此公告

!

凯撒（中国）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2

年

5

月

17

日

证券代码：

002572

证券简称：索菲亚 公告编号：

2012-028

索菲亚家居股份有限公司

更正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索菲亚家居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于

2012

年

5

月

17

日披露的《公司章程（

2011

年

8

月）》，由

于公司工作人员的疏忽，未修正《公司章程》封面首页时间。 现将内容更正如下：

《公司章程》封面原披露内容：

"

索菲亚家居股份有限公司章程

二

O

一一年八月

"

；

现更正为：

"

索菲亚家居股份有限公司章程

二

O

一二年五月

"

。

更正后的章程全文请详见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

公司对由此给投资者造成的不便深表歉意。

特此公告。

索菲亚家居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零一二年五月十七日


